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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要 声 明

一、本检测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，送样委托检验检测的样品及相关信息均由委托方提供，本公司不对其

真实性及完整性负责。

二、本检验报告涂改、增删，或未加盖本公司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，或无骑缝章，或复印件无效。

三、检验报告无授权签字人签字无效。

四、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检验报告。

五、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，样品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测报告进行不当宣传。

六、对本检验报告有异议，应在收到报告之日起 7 日内提出复核申请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七、本检测报告一式三份，两份交送检单位，一份由本实验室存档。

八、未加盖 CMA 标识的报告，检测数据和结果不具社会证明作用，仅用作科研、教学、内部质量控制等

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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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中 文 名 称 HUNMUI韩伦美羽 祛痘净澈沐浴露

进口产品中文名称 /

样 品 数 量 10瓶 样 品 规 格 350ml/瓶

颜 色 和 物 态 无色透明液体 生 产 日 期 或 批 号 2025.03.20

保质期或限期使用日

期
2028.03.19 受 理 日 期 2025.03.21

检 验 日 期 2025.05.24 - 2025.06.25

检 验 项 目 化妆品与包材相容性测试

检 验 依 据

1. 《化妆品与包材相容性测试评估技术指南》

2.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迁移试验通则》GB 31604.1-2023
3. STJC-WZ-010化妆品与包材相容性检测实验室内部方法

4. 《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》（2015年版）

送 检 单 位 广州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良园三横路3号之一第3层

生 产 企 业 广州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
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良园三横路3号之一第3层

境 内 责 任 人 /

地 址 /

检 测 结 论

详见检验结果

授权签字人：

签发日期：2025 年 06 月 25 日

备 注 /

（本页以下空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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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试验原理

通过对化妆品产品在特定环境条件下（如温度、相对湿度等）随时间增加其变化程度和规律， 考察试

验样品的长期的储存过程中，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（如温度、湿度、光线等）与直接接触化妆品料体的包装

材料、容器的相容性，从而评价产品包装、贮存条件在保质期内的相容性。

二、理化检验结果

2.1.测试样品：塑料材质

加速试验

条件
检验项目

试验

周期
单位 模拟物 检出限 指标要求

检验结

果

单项

判定

温度：

40℃±2℃
，

湿度：
75%RH±
5%RH

感官 30天 / 10%乙醇 /

色泽正常，无异

臭、不洁物等
符合 合格

迁移试验所得浸泡

液无浑浊、沉淀、

异臭等感官性能的

劣变

符合
合格

总迁移量 30天 mg/dm 2 10%乙醇 / ≤10 0.0 合格

高锰酸钾消

耗量
30天 mg/kg 蒸馏水 / ≤10 <0.06 合格

重金属

（以Pb计）
30天 mg/kg 4% 乙酸 1.5 ≤10 未检出 合格

脱色试验 30天 mg /kg 10% 乙醇 / 阴性 阴性 合格

三、检验结论

经检验，在上述加速试验条件下，整体包装材料与受试物相容性符合标准要求。

（报告结束）


